附件1
濠江区撂荒耕地复耕奖补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落实惠农利农政策，加强耕地用途管制，激励和持续促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保障粮食安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以及省、市工作部署，通过落实奖补政策，健全撂荒复耕激励机制，带动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积极性，筑牢保障粮食安全的基层基础。

（二）任务目标。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农规发〔2021〕1号）精神，对2021—2022年度对濠江区辖区范围内撂荒耕地进行开荒复耕，并在往后2个年度保持粮食种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给予追溯认定，并参照政策规定和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落实奖补。通过兑现奖补，健全激励机制、强化利益导向，坚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流转承包耕地经营主体和广大农户持续推进开荒复耕和粮食种植积极性，进一步巩固我区耕地保护利用和粮食安全的基层基础。
二、奖补对象、条件与标准
（一）奖补对象

流转承包濠江区辖区内连片15亩以上撂荒耕地（含永久基本农田、一般耕地和其他符合耕作条件的农用地）并开展复耕复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和社区农户。

（二）奖补条件

1. 开荒复耕时间为2021—2022年度，复耕的耕地在本次复耕前连续撂荒2年或以上。

2. 申请范围耕地在复耕当年及往后2个年度均保持符合耕地用途管制规定的农作物种植，且每年至少种植一季粮食作物（水稻、薯类、大豆、小麦、玉米等），所种植作物应有正常长势和收成，因管理不善造成有种无收的不予奖补（受自然灾害和耕地盐碱化、水源缺失等不可抗力影响除外）。

3. 申报主体在复耕期间（即复耕当年及往后2个年度）对复耕土地具有合法流转经营权或使用权，复耕范围内无违反耕地用途管制规定的行为。

4. 开荒及复耕原则上需由申报主体自行投入，合作（合股）投入的需自行协商推选单一申报主体，理楚奖补分配事宜；同一地块不得重复申请本次奖补，享受过其他同类或相似项目财政补助（奖补）资金的不列入本次奖补范围。

5. 2020年以来使用各级财政资金进行整治、改造（垦造）后移交种植的耕地不列入本次奖补范围。

（三）奖补标准

根据《关于印发〈汕头市支持农田整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汕市农农〔2022〕78号）和《关于切实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的通知》（汕农农函〔2022〕10号）精神，原则上对符合奖补条件的对象按核定的实际开荒复耕面积，每亩给予1000元奖补，奖补金额不高于奖补对象开荒复耕实际投入。具体奖补标准结合财政资金安排和奖补总量确定。
三、申报与审核流程

（一）排查发动。由社区居委会对耕地历史撂荒、流转承包和种植情况进行排查，发动和通知符合申报条件的对象积极申报。

（二）主体申报。由符合申报条件的主体填写《撂荒耕地复耕奖补申请表》，附单位工商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代表（或户主）身份证、开户许可证等复印件，以及耕地流转承包合同复印件、复耕复种证实材料（包括但不限于：1.复耕复种面积测绘图；2.复耕前后对比照片；3.粮食测产报告或估产证实材料）、开荒复耕投入证明材料等一式3份，于××××年××月××日前，报送所在社区居委会审核。申报主体涉及流转多个社区耕地并符合复耕奖补条件的，应分开申请。

（三）属地审核。申报主体提出复耕奖补申请后，由所在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逐级于7个工作日内对其复耕奖补申报的合规性、提交材料真实性有效性等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经审核不符合规定的，由审核单位将申报材料退回申报主体并进行解释说明。属地审核需结合历史耕地撂荒图斑核查情况，追溯认定申请范围的耕地是否符合撂荒复耕条件。经属地审核同意的由街道办事处负责收集转送区农业农村水务局。

（四）区级复核。区农业农村水务局对复耕奖补申请的合规性、提交材料真实性有效性等进行复核，并牵头属地审核单位开展现场核查，进一步核定流转复耕面积、复耕种植情况等。经复核及现场核查符合条件的列为拟奖补对象，并在区农业农村水务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公示（7日），经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确定为奖补对象。

（五）资金拨付。区农业农村水务局对核定奖补面积进行汇总，根据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二次分配，确定具体奖补标准，经报区政府同意后向区财政局申请将奖补资金一次性拨付至奖补对象账户。
四、监督和管理

（一）加强审核监督。各街道、各社区要严格把关审核本辖区内撂荒奖补申报材料，确保奖补对象合规、奖补面积准确、复耕条件达标。区农业农村水务局设立举报电话0754-87373623，进一步接受公众对奖补对象认定和复耕面积、质量的监督。对虚报面积、徇私舞弊、骗取奖补资金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奖补资格并追回奖补资金。构成违纪和违法犯罪的将提请有关部门严肃追责问责。

（二）持续查荒复耕。各街道、各社区要进一步压实“田长制”责任，强化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属地职责。要对辖内撂荒耕地全面建立台账，动态监管复耕情况。对现状仍撂荒的耕地，要分类施策增强复耕复种实效。同时，要健全耕地种植用途监测体系，防止已复耕耕地出现复荒或新增“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引导获得奖补的对象将奖补资金持续投入耕地管护、地力提升、土地流转承包和粮食种植。
（三）强化利益导向。各级各有关单位要以本次奖补为样板，加强撂荒复耕利益导向，探索健全撂荒复耕激励机制。各社区自治组织要将耕地保护利用和种植用途管制纳入乡规民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鼓励和支持通过集中连片流转、整合流转、生产托管等方式，提高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对流转承包撂荒耕地复耕以及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本方案由区农业农村水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撂荒耕地复耕奖补申请表

附件

	撂荒耕地复耕奖补申请表

	申请单位（农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负责人姓名

和身份证号
	
	联系人姓名和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和账号
	

	申请奖补具体内容
	复耕撂荒

耕地位置
	
	面积（亩）
	

	
	复耕种植

情况
	年 度
	种植农作物（种类+种植面积(亩)）
	粮食产量（公斤）

	
	
	2021年
	
	

	
	（期间如有受不可抗力影响导致减产、失收情况需另附书面说明）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申请承诺
	本人（单位）清楚奖补资金申请规定，并郑重承诺：以上申请奖补内容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可信，如发现有虚假情况，自愿放弃奖补资格、退回奖补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或按指印）：

                            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社区居委会

审核意见
	经审核，情况属实，同意申请。

（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街道办事处

审核意见
	  经审核，情况属实，同意申请。

（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水务局复核意见
	经复核及现场核查，情况属实，经公示无异议，同意申请。

（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